
关于黟县 2024 年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的
说明

一、工作开展情况及成效

（一）继续完善体制机制建设。

在《黟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的总体框

架下，今年陆续出台《关于开展 2024 年度县级预算支出绩

效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2024 年县级财政重

点绩效评价工作实施方案》、《关于开展 2023 年度中央对

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等文件，

结合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绩效监控、绩效评价以及分

行业分领域指标体系等一系列配套制度办法，为预算绩效管

理全覆盖打下坚实基础。

（二）开展事前绩效评估。

编制 2025 年预算时，各部门根据国家、省、市、县有

关政策要求和事业发展规划等，对拟新出台或修订调整需通

过预算资金安排重大政策和项目，选取部分项目，开展部门

预算项目评审。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就立项必要性、

投入经济性、绩效目标合理性、实施方案可行性和筹资合规

性等进行客观、公正的事前绩效评估，并在年度预算申报时

同步报送事前绩效评估报告，共涉及 7 家预算部门，7 个项

目 1959 万元资金。

（三）强化绩效目标管理。

指导各预算部门按照县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有关

制度要求，在全面设置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本级政策及项目



绩效目标基础上，在编制 2025 年预算时，着重提升绩效目

标编报质量，做到绩效目标科学、具体、合理可行，各项指

标指向明确、量化清晰、重点突出，与任务对应，与资金匹

配。预算执行中申请预算追加，同步编报绩效目标，执行中

项目内容发生变化涉及绩效目标变动的，对绩效目标同步作

出调整。县财政局在审核项目入库、预算安排时同步审核绩

效目标。

（四）开展绩效自评工作。

2024 年 6 月底前，组织各乡镇、各部门上年度预算安排

本单位的所有项目支出在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开展绩效自

评，共涉及 2023 年项目 927 个（含年中追加和上级转移支

付项目）117788.81 万元和 64 个部门整体；组织全县各预算

单位开展上年度项目支出绩效部门评价工作，涉及 81 个项

目 8865.46 万元；选取 6 个重点项目 2595.96 万元、1 个部

门整体及 1 个下级政府财政运行开展财政绩效评价。同时对

1 个一般债 684 万，15 个专项债 99400 万开展支出绩效评价

工作。

（五）组织绩效运行监控工作。

印发《关于做好 2024 年县级预算绩效运行监控有关工

作的通知》，组织全县各预算单位对照 2024 年年初批复的

绩效目标，对 1-8 月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预算资金执行情

况实施绩效运行监控（含年中追加和上年结转项目），涉及

项目 786 个 64655.02 万元及 62 个部门整体。选取 6 个项目

开展财政重点监控，涉及金额 2368.99 万元。



（六）开展绩效评价抽查复核工作。

参照市局绩效抽查复核工作方案从我县县级 64 个预算

部门（不含涉密部门）中，按不低于 20%的比例，抽取 13 个

部门，采取非现场方式对其报送我局备案的 2023 年项目支

出绩效单位自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和重点项目部门评

价报告等相关材料，对其内容是否完整、规范、真实、客观

开展评价复核，根据抽查复核情况汇总形成抽查复核工作报

告。

（七）成本预算绩效管理试点工作

落实省财政厅《成本预算绩效管理试点工作方案》要求

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展 2024 年成本预算绩效管理试点

工作的通知》，积极探索推行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路径

和模式，出台《黟县 2024 年成本预算绩效管理试点工作方

案》，根据工作方案有序开展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选择

教育事业领域学校校园安全保卫经费为试点对象，邀请第三

方机构参与形成工作小组进行实地调研交流，形成成本分析

报告和建议支出标准，报告主要包括：基本情况、成本预算

绩效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有关建议等内容。

（八）涉企系统管理工作

指导督促主管部门通过“涉企系统”进行涉企资金计划

申报，及时在一体化平台对涉企资金进行支付、凭证挂接及

确认等，确保涉企资金管理工作有序进行。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强化绩效意识，提升全员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



性。

进一步加强对各乡镇、各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政策的宣传

和培训，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理念。通

过典型案例分享、专题培训、政策解读等方式，提升各单位

对预算绩效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增强绩效目标设定、运行监

控和评价结果应用的主动性和规范性，形成全员参与、全过

程管理的氛围。

二、深化成本绩效管理，推动试点经验向更多领域拓展

在现有教育事业领域试点基础上，总结成本预算绩效管

理的成功经验和做法，逐步将试点范围扩大至医疗卫生、基

础设施建设、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建立健全分行业、分领

域的成本定额标准和支出标准体系，推动预算编制更加科学、

精准，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强化结果应用，推动绩效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挂

钩

强化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等的衔接。对

绩效评价结果优良的项目和部门，在预算安排中予以优先保

障；对绩效评价结果较差的项目，督促整改、调减预算或取

消安排。推动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增强预

算管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